附件2：

对香港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服务

香港律师因个案接受内地律师事务所请求提供业务协助，可不必申请香港法律顾问证。

二、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

1、允许香港会计师在内地设立的符合内地《代理记账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咨询公司从事代理记账业务。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香港会计师应取得内地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应当具有内地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职称）。

2、香港会计师在申请内地执业资格时，已在香港取得的审计工作经验等同于相等时间的内地审计工作经验。

三、医疗及牙医服务

1、允许具有香港合法行医权，并在香港执业满5年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取得内地《医师资格证书》（执业医师）后在内地开设诊所。诊所申办和登记注册等事宜按内地有关规定办理。

2、允许取得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报名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不含中医）。

3、允许取得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中医专业本科学历，并取得香港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三级中医医院，在执业医师指导下不间断实习期满1年并考核合格后，或在香港执照行医1年以上后，申请参加国家中医师资格考试。

4、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合法行医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短期执业前不需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四、信息技术服务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按照内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参加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
五、视听服务

1、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以独资形式新建、改建电影院，经营电影放映业务。

2、允许内地与香港的合拍影片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后在内地以外的地方冲印。

3、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后在内地试点设立独资公司，发行国产影片。

4、内地与香港合拍的电视剧经内地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可视为国产电视剧播出和发行。

5、以广东为试点，允许香港经营有线电视网络的公司经内地主管部门批准后在内地提供有线电视网络的专业技术服务。

六、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

1、目前已在内地取得台港澳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尚未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的香港服务提供者，在2004年12月1日前，可以依据其签定的工程承包合同和《台港澳企业承包工程资质证》，经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初审同意后，由建设部为其办理承包单项工程的证明。

2、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在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时，可以申报其在内地以外的工程承包业绩。

3、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中，出任工程技术人员和经济管理人员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的居留时间不受限制。

4、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建筑业企业，其经资质管理部门认可的项目经理人数中，香港永久性居民所占比例可不受限制。

5、以上关于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的承诺自签署翌日起实施。

七、分销服务

1、零售：自签署翌日起，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设立零售商业企业，经营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农膜、成品油。

2、批发和佣金代理：自签署翌日起，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设立批发和佣金代理商业企业，经营图书、报纸、杂志、药品、农药、农膜。

3、汽车零售：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按有关汽车分销规定设立零售企业经营汽车零售。取消对于香港服务提供者申请设立上述企业的资格要求，即“其申请前三年的年均销售额不得低于1亿美元；申请前一年的资产额不得低于1000万美元；在内地设立的汽车零售企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在中西部地区设立的汽车零售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600万元人民币”。

八、银行服务




允许香港银行内地分行经批准从事代理保险业务。

九、证券期货服务

允许香港证监会注册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在内地设立合资的期货经纪公司，港资股权比例不超过49％（含关联方股权），合资期货经纪公司营业范围和资本额要求等与内资企业相同。

十、运输服务

1、允许香港经营专营巴士的客运公司在内地的市级城市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从事城市公共客运和出租车客运业务。
2、允许香港经营专营巴士的客运公司和经营非专营巴士（粤港直通巴士）的公司在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和四川设立合资企业，从事道路客运直通车业务。
3、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公司，为其母公司拥有或管理的船舶提供除燃料及水以外的物料（如零部件或食品等）供应服务。
4、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船务公司，为其母公司拥有或经营的船舶提供船舶代理服务，包括报关和报检；使用商业通用的提单或多式联运单证，开展多式联运服务。
5、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公司，经营港口货物装卸业务。
6、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船务公司，为其经营香港与内地开放港口之间的驳运船舶提供揽货、签发提单、结算运费、签定服务合同等日常业务。

十一、货代服务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的货代企业在缴齐全部注册资本后设立分公司。

十二、机场服务

1、机场管理服务：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交付、合营或独资形式提供中小机场委托管理服务，合同有效期不超过20年。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合营或独资形式提供机场管理培训、咨询服务。

2、地面服务：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以下七项航空运输地面服务：

（1）代理服务；

（2）装卸控制、通信联络和离港控制系统；

（3）集装设备管理；
（4）旅客与行李；

（5）货物与邮件；

（6）机坪服务；
（7）飞机服务。

该项下所称香港服务提供者，在香港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的业务性质、范围和年限是指获得香港有关牌照，专门从事航空地面服务业务，实质性商业经营5年以上（含5年）。

十三、个体工商户

允许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个体工商户，经营零售业、餐饮业、理发、美容、沐浴、日用品修理业务。

十四、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

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居民参加内地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中的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监理工程师、造价工程师、注册城市规划师、房地产经纪人、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核安全工程师、建造师、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注册设备监理师、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电气工程师、会计员、助理会计师、会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职称）、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假肢与矫形器制作师、矿业权评估师、注册咨询工程师、国际商务师、土地登记代理人、珠宝玉石质量检验师、翻译、计算机技术与软件等30项资格考试。


十五、文化娱乐

1、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独资、合作经营的演出场所。

2、允许香港演艺经纪公司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

3、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合作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

4、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内地方控股的互联网文化经营单位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5、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独资、合作经营的画廊、画店、艺术品展览单位。

十六、商标代理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并取得法定经营主体资格后，在内地从事商标代理业务。

十七、职业介绍所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独资职业介绍所，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2.5万美元。 

十八、人才中介机构

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在内地设立合资人才中介机构，最低注册资本金为12.5万美元。香港服务提供者拥有的股权比例不超过70％；其中内地合资方机构必须成立一年以上。

十九、专利代理

1、允许符合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参加内地的全国专利代理人资格考试。

2、取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可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中执业，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成为在内地已经批准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者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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